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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罚的裁量即量刑，就是依法对犯罪人裁量刑罚。具体地说

。是指审判机关在查明犯罪事实、认定犯罪性质的基础上，

依法对对犯罪人裁量刑罚的审判活动。量刑具有以下特征：

①量刑的主体是审判机关，在我国只能由人民法院量刑。②

量刑的基础是查明犯罪事实、认定犯罪性质。③量刑的内容

是裁量刑罚。④量刑的性质是一种审判活动。原则1、以犯罪

事实为根以犯罪事实为根据，是指以犯罪的事实、犯罪的性

质、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为根据。为此，必须做到：

①认真查清犯罪事实。②准确认定犯罪事实。③全面掌握犯

罪情节。④综合评价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。2、以刑事法律为

准绳①必须依照刑事法律关于各种刑罚的适用权限与适用条

件的规定裁量刑罚。②必须依照刑法关于刑罚裁量制度的规

定裁量刑罚。③必须依照刑法关于各种量刑情节的适用原则

裁量刑罚。④必须依照刑法分则规定的法定刑裁量刑罚。量

刑情节 概念量刑情节，是指在某种行为已经构成犯罪的前提

下，人民法院对犯罪人裁量刑罚时应当考虑的，据以决定量

刑轻重或免除刑罚处罚的各种情况：①量刑情节必须是在某

种行为已经构成犯罪的前提下，于量刑时考虑的各种情况；

②量刑情节是反映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以及行为人的人身危

险程度，从而影响刑罚轻重的各种情况；③量刑情节是选择

法定刑与宣告刑的依据。分类根据不同的标准，对量刑情节

可以作不同的分类：①以刑法有无明文规定为标准，可分为



法定情节与酌定情节（基本的分类）；②以情节对量刑产生

的轻重性质为标准，可以分为从宽情节与从严情节；③以情

节与犯罪行为在时间上的关系为标准，可以分为案中情节与

案外情节；④以同一情节对量刑的影响功能多少为标准，可

以分为单功能情节与多功能情节。1、法定量刑情节指法律明

文规定其具体内容、能够影响量刑轻重的事实情况。它既包

括刑法总则规定的对各种犯罪共同适用的情节，也包括刑法

分则对特定犯罪适用的情节。定量刑情节又可以分为应当型

情节与可以型情节，总则型情节与分则型情节。2、酌定情节

又称裁判情节，是指刑法没有明文规定，根据立法精神从审

判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，反映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

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，在量刑时酌情适用的情节。适

用1、正确认识和处理不同情节之间的关系①正确处理法定的

应当型情节、可以型情节与酌定情节之间的关系。法定的应

当型情节优于可以型情节，可以型情节优于酌定情节。②正

确处理案中情节与案外情节的关系。③正确对待数个量刑情

节间的关系。2、正确适用多功能情节①要考虑罪行的轻重程

度；②要考虑量刑情节本身的情况；③要考虑刑法规定的顺

序。3、禁止重复评价量刑情节量刑时，对各种情节不能进行

重复评价。“情节”有不同的种类：①作为符合犯罪构成要

件事实的情节；②作为选择法定刑依据的情节；③在既定法

定刑之下影响具体量刑的情节。前两类情节发挥了各自的作

用后，就不能再作为第三类的量刑情节予以考虑。累犯是指

被判处一定的刑罚的犯罪人，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

，在法定期限内又犯一定之罪的罪犯。我国刑法第65条规定

了一般累犯，第66条规定了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特别累犯。对



累犯应当从重处罚。对于累犯不适用缓刑，对累犯不得假释

。 自首1、一般自首是指犯罪以后自动投案，如实供述自己

罪行的行为。对于自首的犯罪人，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。

其中，犯罪较轻的，可以免除处罚。2、特别自首亦称准自首

，是指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

罪犯，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行为。

坦白一般是指犯罪人被动归案后，如实交代自己被指控的犯

罪事实的行为。坦白是酌定量刑情节。坦白与自首既有相同

之处，又有关键的区别。立功立功分为一般立功和重大立功

。对于属于自首或者坦白范围内的行为，不能认定为立功。

立功是法定的从宽情节。量刑制度从重从轻 减轻 与免除处罚

制度从重处罚，是指在法定刑的限定内判处较重的刑罚；从

轻处罚，是指在法定刑的限定内判处较轻的刑罚。减轻处罚

是低于法定刑判处刑罚。减轻处罚有两种情况：②具有法定

的减轻处罚情节时予以减轻处罚；②犯罪人虽然不具有刑法

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，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需要减轻处

罚时，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，也可以减轻处罚。免除处罚，

也称免除刑罚处罚、免予刑事处罚，是指对行为作有罪宣告

，但对行为人不判处任何刑罚。免除处罚以行为构成犯罪为

前提。数罪并罚概念是指人民法院对于一人犯数罪分别定罪

量刑，并根据法定原则与方法，决定应当执行的刑罚。数罪

并罚具有以下特征：①必须是一行为人犯有数罪；②数罪发

生在法定的时间界限之内；③对数罪分别定罪量刑后，根据

法定原则与方法，决定执行的刑罚。原则①吸收原则；②并

科原则；③限制加重原则；④混合原则。我国刑法对数罪并

罚采用的是混合原则。我国刑法在第69条从总体上确立了限



制加重原则，同时兼顾考虑了并科原则和吸收原则。适用1、

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并罚按刑法第69条规定的原则并

罚。2、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发现漏罪的并罚按刑法第70条的规

定并罚：先并后减。3、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又犯新罪的并罚按

刑法第71条的规定并罚：先减后并。缓刑制度概念缓刑是有

条件不执行所判决的刑罚。缓刑与战时缓刑具有区别，也不

同于死缓。适用条件①只适用于被判处拘役或者3年以下有期

徒刑的犯罪人；②根据犯罪人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，适用

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；③犯罪人不是累犯。考验期与考

察有期徒刑缓刑的考验期：原判刑期≤考验期限≤5年（但同

时不少于1年）；拘役缓刑的考验期：原判刑期≤考验期限

≤1年（但同时不少于2个月）。被宣告缓刑的犯罪人，在缓

刑考验期限内（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），由公安机关考察

，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配合。缓刑考察的内容，就是

考察被宣告缓刑的犯罪人在缓刑考验期限内，是否具有刑法

第77条规定的情形。考验期满与缓刑的撤销成功的缓刑即被

宣告缓刑的犯罪人没有再犯新罪也没被发现漏罪，没有违反

法律、行政法规或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缓刑的监督管理规定

：不执行所判决的刑罚。▲注意：缓刑的效力不及于附加刑

，被宣告缓刑的犯罪人，如果被判附加刑，附加刑仍须执行

。失败的缓刑（1）被宣告缓刑的犯罪人，在缓刑考察期限内

犯新罪或者发现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，应当

撤销缓刑，对新犯的罪或者新发现的罪作出判决，把前罪和

后罪所判处的刑罚，依照刑法第69条的规定，决定执行的刑

罚；（2）被宣告缓刑的犯罪人，在缓刑考验期限内，违反法

律、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缓刑的监督管理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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